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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0年5月10日

（2009）杭上商初字第1319号

应淑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09）杭上商初字第13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09）杭上商初字第1460号

徐建恒、吕静：本院受理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城站支行诉你金融借款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09）杭上商初字第1460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上商初字476号

潘胜红、许杨、许昌英：本院受理杭州高科技担保有限
公司诉浙江永安实业有限公司、浙江永安玻璃有限公司、
上海永安拜恩空调制造有限公司、杭州中川建筑装饰有限
公司、浙江汇嘉丽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王永锐、潘胜红、许
杨、许昌英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合议庭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三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15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553号

殷久尔：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阿思家居室用品有限
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下商初字第235号

黄维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浙江省分行百井坊巷直属支行诉你及盛杰、张专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商初字第380号

祝羽丰、严美霞：本院受理原告张明诉被告祝羽丰、严
美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通知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17号

沈连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鸿马物资有限公司诉你及
刘祥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1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10）杭拱半商初字第19号

黄宏：本院受理原告徐小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杭拱半商初字
第1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08）杭西民二初字第968号

朱方：本院对原告（反诉被告）浙江宝庆建设有限公司
诉被告（反诉原告）闻德泉、你、汪丽娜经营承包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08）杭西民二初
字第9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民初字第267号

翁春影：本院受理毛方胜、毛剑鸣诉你所有权确认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4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8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西执民字第678号

郭雷需：本院执行的浙江中财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执行你典当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浙江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
为浙经纬（2010年）估字第B04-05号评估报告结论书
和本院（2010）杭西执民字第 678号民事裁定书。浙江
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浙经纬（2010
年）估字第 B04-05 号评估报告结论书载明：对浙

ADF505 别克君越轿车于 2010 年 4 月 2 日进行了评
估，确定该车辆市场价值为 131000 元，司法处置参考
价为105000元。本院（2010）杭西执民字第 678号民事
裁定书载明：拍卖被执行人郭雷需所有的浙ADF505
别克君越轿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
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260号

王作明：本院受理原告余国庆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84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通知书。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间、提
交证据材料的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的15日、30
日内。举证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下午2：
30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200号

杭州安平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江再冬、王勇：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省广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安平交通
设施有限公司、江再冬、王勇、王辉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
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201号

杭州安平交通设施有限公司、江再冬、王勇：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省广业钢铁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安平交通
设施有限公司、江再冬、王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举证期满
后的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1号

金菊英：本院受理原告符雪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江商初
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江商初字第2号

金菊英：本院受理原告何杭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0）杭江商初字
第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外初字第2号

杭州中天皮业有限公司、杭州佳力车业有限公司、杨

作根、徐丽萍：本院受理原告黄克勇诉你们、白水泉民间借
贷纠纷，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院将由陈健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蒋明、人民
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0年 8月13日
14：30在富阳市人民法院10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大商初字第344号

周向前：本院受理原告富阳南河纸业有限公司诉被告
富阳光大纸业有限公司、你担保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0年8月16日上午9时在本院
大源法庭二楼审判庭（富阳市春江街道建设村丁埠弄38
号）开庭审理。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商初字第650号

盛新军：本院受理（2010）杭富商初字第650号原告孙
银华诉盛新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你立即归还借款30000元，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公告同时向你送达开
庭传票，本院定于2010年8月13日8：30在富阳市人民
法院审判楼一楼民二庭简案组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富民初字第750号

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
阳杰瑞门窗装饰有限公司诉杭州大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本院将由韩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吴贤祥、

人民陪审员韩峰明共同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 8月11日
上午8：30浙江省富阳市人民法院第7号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0）杭桐商初字第455号

钟永芳：本院受理原告邹海强诉被告钟永芳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钟永芳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
原告要求被告归还欠款13970元，支付利息3000元。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
定于2010年 7月27日 8：30在本院第九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杭桐商初字第488号

陈其青：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桐庐县富汇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宇宝纺织有限公司、吴根荣、李昌
荣、陈其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和30日内。定于2010年8月20日8：30在本
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0）甬海商初字第898号

蔡伏珠、陈国成：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住房城市建设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于2010年 8月17日下午14：45（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西郊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0）甬鄞姜商初字第58号

钱立群：原告陈亚珍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84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0）
甬鄞姜商初字第 58号民事判决书。本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钱立群返还原告陈亚珍借款 11000 元，限
在本判决生效后 10日内履行完毕。二、被告钱立群支
付原告陈亚珍逾期利息 1069.2 元，限在本判决生效
后 10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229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2 元，由被告钱立群负担；公告
费 650 元，由被告钱立群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本栏目由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协办
主任：吕思源 常务副主任：吕 俊

本所擅长：民事、刑事、行政诉讼及非诉代理。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376号龙都大厦705室

电话：0571—85124743、85021454

网址：http://www.sykunlun.com/

治安警示 热点解答

父亲解放前所救之人的后
代，千里迢迢前来报恩。这样的
说辞，接连骗了东阳好几个农村
老人。

5 月 6 日中午 12 时许，两名
男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来到东
阳市巍山镇祝家村，碰到 67 岁的
村民张某。其中一名男子热情地
对张某说：“我终于找到你了！你
父亲曾经在解放前帮助过我父
亲，今天我是替父亲来找你，到你
家来报恩的。”不明就里的张某就
把两名男子请到家里。

自称来报恩的男子拿出 12
张 5000 元面值的新加坡币，放在
张某父亲遗像前的桌子上，并且
让张某也拿出 6000 元现金放在
桌子上，说是“六六顺风”之意。男
子在张某父亲遗像前跪拜后，将
桌子上的钱装进一只红纸包，称

要一起将钱放到卧室才灵。张某
夫妻就领着陌生男子到二楼卧
室，并看着他将红纸包放进写字
桌抽屉里，后两名男子驾车离开。
张某打开抽屉一看，红纸包早就

被掉包。
5 月以来，类似的骗局在东

阳发生了 3起，其中被骗金额最
多的是一名 67 岁的农妇，被骗养
老钱 2万元。

李先生问：

去年12月份，我骑电瓶车时与

一辆逆向行驶的小货车相撞而受伤。

交警部门认定小货车车主应负全责。

事后我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小货车

车主赔偿我8万余元，但因该车主有

意躲藏，赔偿款项一直无法落实。最

近我听说这个车主在保险公司投保

了第三人责任险，车祸后可以得到一

笔保险理赔款，我就向保险公司要这

笔钱。但保险公司说投保人没去理

赔，无法确定理赔数额，拒绝给我钱。

请问，我可以申请法院执行这笔保险

理赔款吗？

本报作答：实践中经常
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依法律
规定，你可以申请法院裁定
强制执行这笔保险理赔款。

我国《保险法》第 50 条
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

的被保险人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可
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
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就你
所述的案情，投保人交通肇事后逃逸
躲藏，第三人（即受益人）可以请求法
院执行，保险公司依法应当向该第三
人支付责任保险赔偿款。而保险公司
以投保人未理赔为由拒绝协助的做
法，实质上是变相限制第三人（受益
人）的合法权益，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因此，你作为受益人可以要求法院执
行这笔保险理赔款。

■杨治

一家公司所销售的货物非常紧
俏，公司担心会因不能及时供货而违
约，于是专门制定了一种针对购货方
的格式合同文本，其中特别规定“销方
有权根据情况变化，单方决定毁约”。2
月 9日江某与这家公司签订《购销合
同》时，就用了这份格式合同。

3 月 9 日，江某按期去提货。该
公司因生产无法跟进，货物供不应
求，便根据合同提出单方毁约。江某
遂起诉要求该公司赔偿损失并继续
履行合同。
法院审理后认为，虽有约在先，但

这家公司仍无权单方毁约，江某有权
要求公司赔偿损失并继续履行合同。

评析：

法院之所以如此判决，是因为

“单方有权毁约”的约定属于“霸王条

款”，不具有法律效力。

签订合同时，当事人应平等地分

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做到基本对等和

合理。本案中，“销方有权根据情况变

化，单方决定毁约”的规定，使销方享

有无限的自由裁量权，随时可以免除

自己及时按质按量供货的义务，而购

方江某却只能被任意“宰割”，显然是

不公平、不对等的。

《合同法》规定：“提供格式条款

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

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该

法同时规定，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

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

效。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

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

损失。本案中虽然单方毁约的条款无

效，但合同其他条款仍是有效的，因

此该公司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并赔偿

江某因其未按期履约而受到的损失。

■通讯员 颜东岳

肇事车主“躲猫猫”，
保险理赔款可强制执行

案例透视

合同约定可以“单方毁约”也不得毁约

陌生人上门“替父报恩”送上巨款
警方提醒：这是骗局，别轻易拿出养老钱

警方提醒：

此类诈骗案特点明显：作案时间集中在9点至12点，作案

地点是乡村，诈骗对象多是年长的农民。骗子往往驾车在乡村

公路上巡游，只要发现有独行的老人就停车搭话，以替父亲报

恩的名义取得老人的信任。

警方提醒：一旦有陌生人上门，不管是替父还愿还是其他

“好事”，一要记下对方车牌，二要查看对方身份证、驾驶证及车

辆行驶证等合法证件。这样，骗子十之八九会找借口离开，当事

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通讯员 徐步文 本报记者 朱兰英

父亲解放前所救之人的后
代，千里迢迢前来报恩。这样的
说辞，接连骗了东阳好几个农村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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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市巍山镇祝家村，碰到 67 岁的
村民张某。其中一名男子热情地
对张某说：“我终于找到你了！你
父亲曾经在解放前帮助过我父
亲，今天我是替父亲来找你，到你
家来报恩的。”不明就里的张某就
把两名男子请到家里。

自称来报恩的男子拿出 12
张 5000 元面值的新加坡币，放在
张某父亲遗像前的桌子上，并且
让张某也拿出 6000 元现金放在
桌子上，说是“六六顺风”之意。男
子在张某父亲遗像前跪拜后，将
桌子上的钱装进一只红纸包，称

要一起将钱放到卧室才灵。张某
夫妻就领着陌生男子到二楼卧
室，并看着他将红纸包放进写字
桌抽屉里，后两名男子驾车离开。
张某打开抽屉一看，红纸包早就

被掉包。
5 月以来，类似的骗局在东

阳发生了 3起，其中被骗金额最
多的是一名 67 岁的农妇，被骗养
老钱 2万元。

警方提醒：

此类诈骗案特点明显：作案时间集中在9点至12点，作案

地点是乡村，诈骗对象多是年长的农民。骗子往往驾车在乡村

公路上巡游，只要发现有独行的老人就停车搭话，以替父亲报

恩的名义取得老人的信任。

警方提醒：一旦有陌生人上门，不管是替父还愿还是其他

“好事”，一要记下对方车牌，二要查看对方身份证、驾驶证及车

辆行驶证等合法证件。这样，骗子十之八九会找借口离开，当事

人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手上最脆弱的部位是

手指，如果有人用手臂勾住

你或抱住你，企图侵害你时，

你就扳开对方手指，趁机逃

脱……”近日，海盐县公安局

武原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医

院，给护士讲解防范常识，并

指导“防狼术”。

前几天，海盐发生了一

起针对护士的猥亵案件。由

于护士们经常在深夜上下

班，且医院进出人员复杂，护

士自身安全存在一些隐患。

于是，该所民警深入医院开

展针对性的防范宣传活动。

■通讯员 沈晖 摄

遭遇“咸猪手”就扳他手指头


